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修改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303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泉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2024年 5月 15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065,376,273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647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1,003,308,62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05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2,067,644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59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118,181,0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38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56,113,
4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47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62,067,64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915％。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反对

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916,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64％；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反对

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916,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64％；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反对

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916,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64％；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四）《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20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7％；反对

17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00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31％；反对17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反对

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916,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64％；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六）《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15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0％；反对

22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95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08％；反对22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15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0％；反对

22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95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08％；反对22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关于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301,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7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00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31％；反对17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 664,900,806

股。
（九）《关于续聘2024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252,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4％；反对

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057,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52％；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续聘2024年度公司年报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5,111,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反对

12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7,916,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62％；反对1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4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任为、胥志

维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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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5月23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5月24日

●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4年5月24日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起帆转债”）将于 2024年 5月 24日支付自 2023年 5月 24日至 2024年 5月

23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起帆转债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起帆转债

（三）债券代码：111000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

换的A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100,000万元

（六）发行数量：1,000万张（100万手）

（七）面值和发行价格：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2021年5月24日至2027年5月23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2.00%、第六年3.00%。

（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

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

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确定。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

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

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

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5月28日，即募集资金划

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1年

11月29日至2027年5月23日止）。

（十二）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20.5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9.75元/
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起帆电缆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十五）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十六）上市时间和地点：2021年6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十七）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起帆转债”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5月

24日至2024年5月23日，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1.0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

转换公司债券兑息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发放日

（一）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5月23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5月24日；

（三）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4年5月24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至2024年5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

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人

民币 100元的可转债兑息金额为人民币 1.00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0.80元（税

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

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转债实际派

发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

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

值人民币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振康路238号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21-3721799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保荐代表人：韦健涵、徐亮庭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5222 证券简称：起帆电缆 公告编号：2024-039
债券代码:111000 债券简称:起帆转债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的公告

证券代码：605005 证券简称：合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3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幸福东路109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

350,853,458

87.49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文葆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汝中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3,04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新增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03、《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05、《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853,45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13.03

13.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蔡庆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汪洪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汝中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洁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50,850,258

350,850,258

350,850,258

350,850,2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990

99.9990

99.9990

99.999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议案名称

关于提名王哲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名邱雅雯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50,850,258

350,850,2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990

99.9990

是否当选

是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陆竞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放鸣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350,850,258

350,850,2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990

99.9990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1

12

13.01

13.02

13.03

13.04

14.01

14.02

15.01

15.02

议案名称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
新增贷款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选举蔡庆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汪洪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汝中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洁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提名王哲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提名邱雅雯女士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陆竞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放鸣先生为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315,686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4,591

5,891,391

5,891,391

5,891,391

5,891,391

5,891,391

5,891,391

5,891,391

5,891,39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99.9457

99.9457

99.9457

99.9457

99.9457

99.9457

99.9457

99.9457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2、3、4、5、6、7、8、9、10.01、10.02、10.03、10.04、10.05、11、
12、13.01、13.02、13.03、13.04、14.01、14.02、15.01、15.02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

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合兴集团有限公司、陈文葆、陈文义、蔡庆明、汪洪志、周

汝中、周槊、倪旭亮、唐荣华、陆竞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博、苏成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05 证券简称：合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5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2024 年5月1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

监事3名。会议通知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后，以口头方式

通知全体监事。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监事陆竞先生召集和主持，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陆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与会监事对该议案未提出反对意见或疑问。

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特此公告。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5005 证券简称：合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4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05月

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后，以电话或口头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

事 6名，全体董事一致推举汪洪志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汪洪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此将变更为汪

洪志先生，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以及各

位董事的专长，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成员：汪洪志(主任委员)、王哲、周汝中

审计委员会成员：邱雅雯(主任委员)、王哲、陈洁

提名委员会成员：王哲(主任委员)、邱雅雯、汪洪志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邱雅雯(主任委员)、王哲、蔡庆明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汪洪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于国涛先生、周槊先生、曾庆林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同意聘任周汝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干晓晓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5005 证券简称：合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6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

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以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4）、《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5）。

公司已于2024年4月13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名职工代表监 事，具体信

息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兴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现将换届选举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汪洪志先生

非独立董事：汪洪志先生、蔡庆明先生、周汝中先生、陈洁女士

独立董事：邱雅雯女士、王哲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汪洪志(主任委员)、王哲、周汝中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邱雅雯(主任委员)、王哲、陈洁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王哲(主任委员)、邱雅雯、汪洪志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邱雅雯(主任委员)、王哲、蔡庆明

公司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监事会主席：陆竞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徐放鸣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陈乐微女士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汪洪志先生

副总经理：于国涛先生、周槊先生、曾庆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周汝中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干晓晓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

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资格审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拟聘任周汝中先生为

财务总监进行任职资格审核，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聘任

公司财务总监的审查意见》。董事会秘书周汝中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干晓晓女士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上述董事、监事的个人简历详见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和《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幸福东路1098号

联系电话：0577-57117711
传真号码：0577-57570796
电子邮箱：cwbstock@cwb.com.cn
五、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文葆先生在本次离任后将不再担任董事长

职务及专门委员会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独立董事黄董良先生、独立董事张洁先

生在本次换届后离任，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亦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履职期间在《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为促进公司规范治理、推动公司发展和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做出了卓越贡献，公司对

其表示衷心感谢和由衷敬意！

特此公告。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汪洪志先生：男，1979年6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合兴集

团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副总裁，上海广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合兴汽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汪洪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13,35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2、于国涛先生：于国涛：男，1979 年8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任公司模具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国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5,338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3、周槊先生：男，1975年12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合兴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乐清广合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66,16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4、曾庆林先生：男，1983年11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公司

汽电事业部生产总监、合兴汽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合兴汽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合兴汽车电子（嘉兴）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庆林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处

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5、周汝中先生：男，1971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合兴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和常务副总裁，芜湖合兴电器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周汝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78,945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干晓晓女士：女，1990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公司总裁

办督办专员、董事办证券事务专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培训合格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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